
農業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3月13日
農輔字第1130022227號

主　　旨：預告修正「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一條、第

二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三條附表。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農業部。

二、修正依據：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四條第三項及第四十四條之二第二項準用

第四條第三項。

三、「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一條、第二

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三條附表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

網站（網址：https://www.moa.gov.tw）。

四、本次修正係配合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四十四條之二授權依據之項次調整，

並配合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試辦辦法第二條規定修正保險給付種類，予以修

正文字。因修正內容單純明確，爰本修正草案之預告期間縮短為14日。對

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14日

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農業部農民輔導司。

（二）地址：臺北市南海路37號。

（三）聯絡人：張技正。

（四）電話：（02）23124605。

（五）傳真：（02）23126348。

（六）電子郵件：solomon@moa.gov.tw。

代理部長　陳駿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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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爭議事項審議
辦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三條附表修
正草案總說明 

現行「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係於一百零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訂定發布，並自一百零七年十

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為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四條第三項及第四十四條

之二第一項規定，配合一百十二年二月八日修正公布之農民健康保險條

例第四十四條之二，業將該條第一項之項次調整為第二項，爰擬具本辦法

第一條、第二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三條附表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配合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四十四條之二，修正本辦法授權依據之項次。

（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因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試辦辦法第二條保險給付種類「傷害給付」已修

正為「傷病給付」，爰配合修正文字。（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定明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四、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一百十二年八月一日改制為農業部，爰修正

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爭議審議申請書之機關名稱。（修

正條文第三條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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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爭議事項審議
辦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二十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農民健

康保險條例第四條第三

項及第四十四條之二第

二項準用第四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農民健

康保險條例第四條第三

項及第四十四條之二第

一項準用第四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一百十二年二月八日修正

公布，並自一百十二年十

二月一日施行之農民健康

保險條例第四十四條之

二，已修正本辦法授權依

據之項次由現行第一項調

整為第二項，爰配合修正

授權依據之項次。 

第二條 投保單位、被保險

人、受益人、支出殯葬費

之人及保險利害關係人

（以下均稱申請人）對

保險人下列事項之核定

發生爭議時，得依本辦

法規定申請審議： 

一、有關被保險人、受

益人資格及投保事

項。 

二、有關保險費或滯納

金事項。 

三、有關保險給付事

項。 

四、有關職業傷病事

項。 

五、有關身心障礙等級

事項。 

六、其他有關保險權益

事項。 

第二條 投保單位、被保險

人、受益人、支出殯葬費

之人及保險利害關係人

（以下均稱申請人）對

保險人下列事項之核定

發生爭議時，得依本辦

法規定申請審議： 

一、 有關被保險人、受

益人資格及投保事

項。 

二、 有關保險費或滯納

金事項。 

三、 有關保險給付事

項。 

四、 有關職業傷害事

項。 

五、 有關身心障礙等級

事項。 

六、 其他有關保險權益

事項。 

因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試辦

辦法第二條保險給付種類

「傷害給付」，已於一百十

年九月九日修正為「傷病

給付」，爰配合修正第四款

文字。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

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

月一日施行。 

考量本辦法訂定發布時，

係特定自一百零七年十一

月一日施行，惟本次修正

條文並無溯及生效之必

要，爰依法制體例增訂第

二項，定明本次修正條文

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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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
附
表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及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爭
議
審
議
申
請
書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及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爭
議
審
議
申
請
書
 

（
請
先
閱
背
面
填
表
須
知
及
說
明
）
 

申
請
日
期
：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

 
民
國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字
號
：

 
與
被
保
險

 
人

關
係
：

 
地
址
：

 
電
話
：

 

 被
保
險
人

 

姓
名
：

 
民
國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字
號
：

 

地
址
：

 
電
話
：

 

 投
保
單
位

 
農
會

 
地
址
：

 

(
申
請
人
為
投
保
單
位
時
，
才
需
填
列
本
欄
位

)
 

負
責
人
：

 

(
申
請
人
為
投
保
單
位
時
，
才
需
填
列
本
欄
位

)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核
定
文
件

 

核
定
日
期

 
民
國

 
年

 
月

 
日

 
文
號

  
字
第

 
 

號
  

收
受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核
定
文
件
日
期

 
民
國

 
年

 
月

 
 

日
 

申
請

審
議

之
請

求
事

項
 

 

  申
請

審
議

之
事

實
及

理
由

 

 

檢
送
證
件

 
名
稱

 

１
、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核
定
文
件
影
本
。

 

２
、

(
自
行
填
寫

)
 

附
 

註
  

茲
依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及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爭
議
事
項
審
議
辦
法
第

 
3 
條
規
定
，
敬
請
對
本
案
惠
予
審
議
。

 

此
致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申

 
請

 
人
：

 
（
簽
章

) 

轉
送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及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監
理
委
員

會
 

備
註
：

 

1
.
申
請
人
應
為
投
保
單
位
、
被
保
險
人
、
受
益
人
、
支
出
殯
葬
費
之
人
、
保
險
利
害
關
係
人
。

 

2
.
若
被
保
險
人
仍
健
在
者
，
申
請
人
應
為
被
保
險
人
本
人
；
如
欲
委
任
他
人
代
理
，
應
檢
附
委
任
書
正
本
。

 

3
.
若
被
保
險
人
已
死
亡
，
所
需
檢
附
文
件
請
詳
參
後
頁
說
明
。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及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爭
議
審
議
申
請
書
 

（
請
先
閱
背
面
填
表
須
知
及
說
明
）
 

申
請
日
期
：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

 
民
國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字
號
：

 
與
被
保
險

 
人

關
係
：

 
地
址
：

 
電
話
：

 

 被
保
險
人

 

姓
名
：

 
民
國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字
號
：

 

地
址
：

 
電
話
：

 

 投
保
單
位

 
農
會

 
地
址
：

 

(
申
請
人
為
投
保
單
位
時
，
才
需
填
列
本
欄
位

)
 

負
責
人
：

 

(
申
請
人
為
投
保
單
位
時
，
才
需
填
列
本
欄
位

)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核
定
文
件

 

核
定
日
期

 
民
國

 
年

 
月

 
日

 
文
號

  
字
第

 
 

號
  

收
受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核
定
文
件
日
期

 
民
國

 
年

 
月

 
 

日
 

申
請

審
議

之
請

求
事

項
 

 

  申
請

審
議

之
事

實
及

理
由

 

 

檢
送
證
件

 
名
稱

 

１
、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核
定
文
件
影
本
。

 

２
、

(
自
行
填
寫

)
 

附
 

註
  

茲
依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及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爭
議
事
項
審
議
辦
法
第

 
3 
條
規
定
，
敬
請
對
本
案
惠
予
審
議
。

 

此
致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申

 
請

 
人
：

 
（
簽
章

) 

轉
送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及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監
理
委
員

會
 

備
註
：

 

1
.
申
請
人
應
為
投
保
單
位
、
被
保
險
人
、
受
益
人
、
支
出
殯
葬
費
之
人
、
保
險
利
害
關
係
人
。

 

2
.
若
被
保
險
人
仍
健
在
者
，
申
請
人
應
為
被
保
險
人
本
人
；
如
欲
委
任
他
人
代
理
，
應
檢
附
委
任
書
正
本
。

 

3
.
若
被
保
險
人
已
死
亡
，
所
需
檢
附
文
件
請
詳
參
後
頁
說
明
。

 

一
、

配
合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改
制

為
農

業
部

，
填

表
須

知
及

說
明

酌
予

修
正

文
字
。
 

二
、

另
因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明
定

由
保

險
人

向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及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監
理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農
監

會
）

申
請

審
議

，
爰

修
正

填
表

須
知

及
說

明
第

三
點

之
文

字
，

俾
臻

明
確
。
 

附
表

 
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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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須

 
知

 
及

 
說

 
明

 

一
、
申
請
書
欄
位
請
逐
一
填
寫
，
連
同
爭
議
事
件
有
關
證
件
及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核
定

函
影
本

 
1
 
式

 
2
 
份
（
均
含
附
件
，
如
有
委
任
時
請
另
附
委
任
書
正
本
）
，
一
併
寄

至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羅
斯
福
路

1
段

4
號

)
申
請
審
議
。

 

二
、
委
任
應
注
意
事
項
：

 

(
一

)
 
申
請
人
得
委
任
他
人
申
請
審
議
，
惟
委
任
代
理
人
應
依
照
申
請
人
陳
述
之
事
實

與
意
見
詳
實
為
之
。

 

(
二

)
 
委
任
書
須
記
載
委
任
人
（
即
申
請
人
）
、
委
任
代
理
人
之
姓
名
、
出
生
年
月
日
、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字
號
、
地
址
、
電
話
，
並
由
委
任
人
、
委
任
代
理
人
雙
方
親
自

簽
章
。

 

三
、
若
被
保
險
人
死
亡
，
除
說
明
一
之
文
件
以
外
，
所
需
另
行
檢
附
之
文
件
如
下
：

  

 
  
 
(一

) 
若
被
保
險
人
係
於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核
定
前
死
亡
，
且
原
核
定
對
象
為

 2
 

 
  
 
  
 
  
人
以
上
：
 

 
  
 
  
 
  
須
選
定
代
表
人

 1
 
人
為
申
請
人
，
請
另
檢
附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及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爭
議
審
議
代
表
人
選
定
書
。
 

(
二

)
 
若
被
保
險
人
係
於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核
定
後
，
於
農
監
會
受
理
爭
議
審
議

程
序
前
死
亡
：
以
全
體
繼
承
人
共
同
為
申
請
人
，
並
選
定
代
表
人

 1
 人

，
請

另
檢
附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及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爭
議
審
議
代
表
人
選
定
書
、

繼
承
系
統
表
、
被
保
險
人
死
亡
證
明
書
、
與
被
保
險
人
為
親
屬
關
係
之
證
明

文
件
（
如
戶
籍
資
料
等
）
。
 

(
三

)
 
若
被
保
險
人
係
於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核
定
後
，
於
農
監
會
進
行
爭
議
審
議

程
序
中
死
亡
：
須
以
全
體
繼
承
人
共
同
承
受
該
爭
議
案
件
，
並
選
定
代
表
人

 

1
人
，
請
另
檢
附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及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爭
議
案
件
承
受
書
、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及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爭
議
審
議
代
表
人
選
定
書
、
繼
承
系

統
表
、
被
保
險
人
死
亡
證
明
書
、
與
被
保
險
人
為
親
屬
關
係
之
證
明
文
件
（
如

戶
籍
資
料
等
）
。
 

四
、
本
申
請
書
「
申
請
審
議
之
事
實
及
理
由
」
欄
不
敷
填
寫
時
，
可
以
另
紙
書
寫
附
後
（
以

A
4
紙
為
準
）
，
並
在
該
欄
內
記
載
「
詳
另
紙
」
。

 

五
、
本
申
請
書
可
由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全
球
資
訊
網
（
網
址
：

h
t
t
p
s
:
/
/
w
w
w
.
b
l
i
.
 

g
o
v
.
t
w
/
）
及
農
業
部
網
站
（
網

 
址
：

h
t
t
p
s
:
/
/
w
w
w
.
m
o
a
.
g
o
v
.
t
w
/
）
下
載
。

 
 

填
 
表

 
須

 
知

 
及

 
說

 
明

 

一
、
申
請
書
欄
位
請
逐
一
填
寫
，
連
同
爭
議
事
件
有
關
證
件
及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核

定
函
影
本

 
1
 
式

2
 
份
（
均
含
附
件
，
如
有
委
任
時
請
另
附
委
任
書
正
本
）
，
一
併

寄
至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羅
斯
福
路

1
段

4
號

)
申
請
審
議
。

 

二
、
委
任
應
注
意
事
項
：

 

(
一

)
 
申
請
人
得
委
任
他
人
申
請
審
議
，
惟
委
任
代
理
人
應
依
照
申
請
人
陳
述
之
事

實
與
意
見
詳
實
為
之
。

 

(
二

)
 
委
任
書
須
記
載
委
任
人
（
即
申
請
人
）
、
委
任
代
理
人
之
姓
名
、
出
生
年
月

日
、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字
號
、
地
址
、
電
話
，
並
由
委
任
人
、
委
任
代
理
人
雙
方

親
自
簽
章
。

 

三
、
若
被
保
險
人
死
亡
，
除
說
明
一
之
文
件
以
外
，
所
需
另
行
檢
附
之
文
件
如
下
：

  

 
  
 
(一

) 
若
被
保
險
人
係
於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核
定
前
死
亡
，
且
原
核
定
對
象
為

 2
 

 
  
 
  
 
  
人
以
上
：
 

 
  
 
  
 
  
須
選
定
代
表
人

 1
 
人
為
申
請
人
，
請
另
檢
附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及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爭
議
審
議
代
表
人
選
定
書
。
 

(
二
)
 
若
被
保
險
人
係
於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核
定
後
，
於
本
會
受
理
爭
議
審
議
程

序
前
死
亡
：
以
全
體
繼
承
人
共
同
為
申
請
人
，
並
選
定
代
表
人

 1
 人

，
請

另
檢

附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及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爭
議

審
議

代
表

人
選

定

書
、
繼
承
系
統
表
、
被
保
險
人
死
亡
證
明
書
、
與
被
保
險
人
為
親
屬
關
係
之

證
明
文
件
（
如
戶
籍
資
料
等
）
。
 

(
三
)
 
若
被
保
險
人
係
於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核
定
後
，
於
本
會
進
行
爭
議
審
議
程

序
中
死
亡
：
須
以
全
體
繼
承
人
共
同
承
受
該
爭
議
案
件
，
並
選
定
代
表
人

 1

人
，
請
另
檢
附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及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爭
議
案
件
承
受
書
、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及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爭
議
審
議
代
表
人
選
定
書
、
繼
承

系
統
表
、
被
保
險
人
死
亡
證
明
書
、
與
被
保
險
人
為
親
屬
關
係
之
證
明
文
件

（
如
戶
籍
資
料
等
）
。

 

四
、
本
申
請
書
「
申
請
審
議
之
事
實
及
理
由
」
欄
不
敷
填
寫
時
，
可
以
另
紙
書

寫
附
後

（
以

A
4
紙
為
準
）
，
並
在
該
欄
內
記
載
「
詳
另
紙
」
。

 

五
、
本
申
請
書
可
由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全
球
資
訊
網
（
網
址
：

h
t
t
p
s
:
/
/
w
w
w
.
b
l
i
.
 

g
o
v
.
t
w
/
）
及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網
站
（
網

 
址
：
h
t
t
p
s
:
/
/
w
w
w
.
c
o
a
.
g
o
v
.
t
w
/
）

下
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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